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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4 年全国

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千万知识产权

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

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；局机关

各部门，专利局各部门，局直属各单位、各社会团体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 年）》

和《知识产权人才“十二五”规划》，加强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

队伍建设，根据《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实施方案

（2011—2015 年）》和《2011—2015 年“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

程”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我局将开展 2014 年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

才和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（以下简

称“百名高层次人才”）推荐选拔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范围

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高层次人才主要从全国知识产

权行政管理部门、企业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、高等学校及科研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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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等的学术及专业带头人、业务骨干等优秀知识产权人才中选拔

产生。

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优先考虑已入选国家知识产权专家

库专家和百名高层次人才库人选。

二、选拔条件

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高层次人才应具备以下基本

条件：

（一）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

1．热爱祖国，遵守法纪，求真务实，公道正派，诚实守信，

严以律己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

2．在知识产权领域具有较高声望和社会影响力，具有勇于

探索、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；学识渊博，具有良好的大局观和战

略意识、较强的领导协调和组织管理能力；

3．能带领形成优秀的知识产权团队，实现自身和团队的可

持续发展，引领作用显著，团队效应突出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

中发挥重要作用；

4．从事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一般 10 年以上，年龄在 55 周岁

以下（1959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

（二）百名高层次人才

1．热爱祖国，遵守法纪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；

2．求真务实，有较强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；发

展潜力较大，业务水平较高，工作实绩突出，在知识产权相关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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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取得一定的成绩；

3．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；有较好的外语基础；年龄一般在

45 周岁以下（1969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

三、选拔数量和选拔程序

（一）选拔数量

通过推荐评选，产生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20 名左右（含

国家知识产权局 15 名），百名高层次人才 120 名左右。

（二）选拔程序

人选推荐工作可通过组织推荐、委员推荐、个人自荐等方式

进行，按照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人才、企业知识产权人才、

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、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人才等 4 个类别进行

推荐。

1．组织推荐

各省（区、市）知识产权局负责本地区的推荐工作，每类人

选推荐原则上不超过 3 名，其中至少 1 名年龄在 45 岁以下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人才办负责国家知识产权局人选的推荐工

作，推荐人选原则上不超过 20 名。

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成员

单位人选的推荐工作, 推荐人选原则上不超过 60 名。

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、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和中国专利

保护协会根据各自联系的领域参与推荐工作，推荐人选原则上各

不超过 30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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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委员推荐

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可推荐参评人选，推荐数

量不限。

3．个人自荐

个人可根据评选条件进行自荐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初步审核、专家函评和集中评审相结合

的方式，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高层次人才一同评选，按

照人选得分高低，依次评选出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高层

次人才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为保证推荐选拔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国家知识产权局

成立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高层次人才推荐评选工作办公室

和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高层次人才推荐

选拔的组织实施和评审工作，办公室设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。

各组织推荐单位要加强领导，成立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

高层次人才的推荐评审机构，负责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领域人才

的组织推荐工作。

经评审产生的知识产权领军人才，经公示后纳入全国知识产

权领军人才库和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，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全国

知识产权领军人才荣誉证书和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荣誉证

书；经评审产生的百名高层次人才，经公示后纳入国家知识产权

百名高层次人才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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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材料报送

各组织推荐单位或个人应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前，将参评人

员汇总排序表（委员推荐和个人自荐的除外）、推荐表的纸件和

电子文档各 1 份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。

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名高层次人才推荐表可在国家

知识产权局网站下载，网址为：www.sipo.gov.cn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

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参评人员汇总排序表

2．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

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推荐表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
2014 年 6 月 3 日

联系人：人事司 周国星 高小玉

电 话：010—62083262 62083083

传 真：010—62083234

邮 箱：sipo_iphr@126.com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（10008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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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千万知识产权

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

参评人员汇总排序表

推荐单位 （加盖公章）

联 系 人 办公电话

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

推荐参评人员排序

申报类别 排序 姓 名 工作单位

1

2

知识产权

行政管理

与执法人才 3

1

2
企业知识

产权人才
3

1

2
知识产权

服务业人才
3

1

2

高等学校

及科研

机构人才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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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编号

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千万

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

人才培养人选推荐表

姓 名：

工作单位：

填表日期：

推荐渠道：□组织推荐 □委员推荐 □自 荐

推荐意向：□领军人才 □高层次人才 □领军人才和高层次人才

国家知识产权局

2014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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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须 知

一、本表须认真、如实填写，要求正反两面打印，并采取左

上角斜装订。

二、请选择填写推荐表封面的“推荐渠道”，组织推荐的，

需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；选择委员推荐的，需委员签字或附委员推

荐信；选择自荐渠道的，需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。

三、“全日制教育”、“在职教育”填写本人所获得最高学历

学位。

四、“外语水平”指获得各类国内外通行的外语等级、认证

考试的成绩和时间，若无此类成绩，可从听、说、读、写四个方

面自我评估，标准为：一般、熟练、精通。

五、“申报类别”请推荐人员根据自身所在工作部门选择其

中一种类别。

六、“是否国家级知识产权人才”主要是指推荐人选是否是

国家知识产权相关人才工程人选，其中“其他”是指省部级以上

的知识产权人才工程或计划人选。

七、请附论文标题页、著作的封面及封底的复印件及其他相

关材料（如各类证书、推荐信等）复印件。

八、如内容较多，可另纸附上，无对应项目的可填写“无”。

九、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名单请参阅《国家知

识产权局关于成立第二届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》

（国知发人字（2013）153 号）。



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

工程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推荐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

民 族
政 治
面 貌

参加工作
时 间

职 务 职 称
从事知识产权
工作时间

办公电话 传 真 手 机

照 片

全日制教育
毕业院校

系及专业
学历学位

在职教育
毕业院校

系及专业

外语语种

及水平
工作单位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申报类别

□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与执法人才

□ 企业知识产权人才

□ 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

□ 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人才

电子邮件

是否国家级

知识产权

人 才

□ 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

□ 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

□ 其他（请注明）：

主要工作经历

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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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作业绩和突出贡献

（可另附页）

社会职务及带领团队情况

（可另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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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5 年发表知识产权相关论文、著作及课题研究情况

（注明发表日期、题目名称、出版单位等）

（可另附页）

获奖情况及最新成果

（可另附页）

摘要（必填，限 300 字以内）

参考模板：

个人情况：×××（姓名），×（年龄），×××××（工作单位及职务），历任×××
×××（工作经历及社会职务），荣获××××××等称号。
主要成果及业绩：主要著作/论文/课题有×××××，在×××××领域×××××，

等等。
带领团队情况：从事知识产权××年，负责×××××××，带领××××在×××
×××取得了××××，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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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意见：

本人保证填写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。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意见：

主管领导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各组织推荐单位（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）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评审委员会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秘书处 2014 年 6 月 3 日印发

 


